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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一览表骨项目 37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一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能够把一份关于芬兰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蒂·卡尔亚某宁博士在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奥托·文策尔先生邀请下从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二十

九目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访问时签署的联合公报的摘要转达给您而感到很大的

荣幸.

我愿请求阁下把联合公报这一部分的原文当作一份和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临时

议程项目"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有关的正式文件和有关这一项目所通过的各

项决议一起分发.

副外交部长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弗洛林{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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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芬兰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阿蒂·卡尔亚某宁博士对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联合公报的摘要

双方满意地声明，自从两国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依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芬

兰共和国之间关系问题解决办法条约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以来，两国问许多年来在政

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所维持的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政策的基础上已有

显著的发展. 双方都重视在一九七三年签订的长期贸易协定及经济、科学、技术

和工业合作的政府间协定的基础上在经济关系方面取得的顺利和对双方有利的发展.

已经达成的协定和政府间混合委员会为未来贸易数量的继续稳健增长确定了良好的

基础.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芬兰共和国也都十分重视在其他方面例如领事事务、文化、

科学、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如深全面和有效的合作，并且看到通过在更多方面

签订协定来发展两国关系的良好的可能性.

双方还确认，会谈已经开始，并将继续进行，以便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仍

未解决的财政和法律问题 他们欢迎在访问期间签订的公路交通协定，并且对于

进展中的有关领事协定的谈判感到满意. 这项协定巳订于短期内签署. 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深切感激芬兰共和国在智利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行使保护权的职务和

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工作.

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芬兰共和国代表之间的个人会谈，对

于扩大和加深两国关系是有重大意义的. 他们认为继续在各个方面交换意见是有

用的"
两国将为致力解决双方都关心的关于在波罗的海地区保护环境和保存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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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作出积极的贡献. 他们把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波罗的海地区保护海洋环境公

约看作是这一进程的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 会谈双方满意地确认，作为两国都曾

作出建设性贡献的欧洲积极发展的结果，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执行中已经取得重

大进展，战后的时期已经结束，而欧洲各国之间和平合作的真正前景也已经展现.

双方表达了两国政府继续在欧洲协助巩固安全和发展合作，并为维护已经取得

的成果而进行工作的意愿. 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对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特别重视.

他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在最高一级为使这一会议胜利结束商积极工作. 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感到满意，芬兰共和国政府为举行第三阶段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完成了一

切准备工作.

双方都赞同通过武器限制和裁军措施来补充政治缓和的必要性.

维持并巩固和平和国际安全是联合国一项义不容辞的特别任务. 对于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信守不渝及对于联合国关于国际安全的决定的贯彻执行，是提

高这个组织作为保卫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重要工具的效率的基本先决条件. 会

谈双方都强调了第六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在这方面执行这

些文件的必要性. 会谈双方满意地确认，国际缓和已因而在政治方面推动了越南、

老挝和中东冲突的问题的解决.




